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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

所涉收购标的2025年度业绩实现情况 

专项审核报告 

 

信会师报字[2026]第 ZG10500 号 

 

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 

我们审计了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电气”）2025

年度的财务报表，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

表、2025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、合并

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相关财务报表附注。在对上述财务报表

执行审计的基础上，我们接受委托，对后附的《东方电气关于向特定

对象发行股票所涉收购标的 2025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的说明》（以下

简称“业绩实现情况说明”）进行了专项审核。 

 

一、管理层的责任 

东方电气管理层负责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《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编制业绩实现情况说明，并

确保其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二、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 

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业绩实现情况说明发

表鉴证结论。 

  

三、工作概述 

我们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——历

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》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。该

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，计划和实施鉴证工

作，以对业绩实现情况说明获取合理保证。在执行鉴证工作过程中，

我们实施了包括核对、询问、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。

我们相信，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鉴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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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鉴证结论 

我们认为，东方电气业绩实现情况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相

关规定编制，如实反映了东方电气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。 

 

五、报告使用限制 

本报告仅供东方电气为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的目的使用，不得用

作任何其他目的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

 

 

 

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 

 

 

 

        中国·上海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3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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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涉收购标的 

2025年度业绩实现情况 

 

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电气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4 月完

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72,878,203股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,123,189,647.33元。

公司本次发行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东方电气集团”）持有的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汽

轮机”）8.70%的股权、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锅

炉”）4.55%的股权、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电机”）8.14%

的股权、东方电气（广州）重型机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重机”）5.63%的

股权，根据公司与东方电气集团签署的《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电气

集团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》及《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

东方电气集团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（以上合称“盈

利预测补偿协议”），东方电气集团针对本次交易进行了业绩承诺。公司聘请立

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本次交易涉及业绩承诺 2025 年度业绩实现

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，现就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交易基本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同意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

行股票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24〕1610 号）同意注册，公司于 2025 年 4

月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272,878,203 股，每股面值人民币

1.00 元，发行价格为每股 15.11 元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

4,123,189,647.33 元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,116,565,363.01 元。 

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用途，其中 252,651.26 万元资金用于购买东方电气集团持

有的东方汽轮机 8.70%的股权、东方锅炉 4.55%的股权、东方电机 8.14%的股权、

东方重机 5.63%的股权（合称“标的公司股权”）。 

公司聘请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截至评估基准日（2022 年 12 月

31 日）的标的公司股权进行评估，出具《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

的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》（天兴评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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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(2023)第 0303 号）、《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东方电气集团

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》（天兴评报字(2023)第

0304 号）、《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

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》（天兴评报字(2023)第 0305 号）、

《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东方电气(广州)重型机器有限公司

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》（天兴评报字(2023)第 0306 号）。评估报告均

经东方电气集团备案确认。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，但在资

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的基础上，针对东方汽轮机、东方电机的部分投

资性房地产以及东方汽轮机、东方锅炉、东方电机、东方重机的技术类无形资产

(专利权、软件著作权和非专利技术)采取了收益法进行评估，就该部分采用收益

法评估的资产，东方电气集团向公司进行业绩承诺。 

上述标的公司股权已于 2025 年 4 月完成交割。 

二、业绩承诺情况 

根据公司与东方电气集团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，东方电气集团就本次交

易中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资产向公司进行业绩承诺，盈利补偿期为 2025 年、2026

年及 2027 年，具体业绩承诺情况如下： 

1、东方汽轮机、东方电机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投资性房地产  

资产名称 

累计承诺净收益额（万元） 

2025 年度 2025-2026 年度 2025-2027 年度 

东方汽轮机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投资性房地产 88.80 182.32 280.68 

东方电机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投资性房地产 0.45 0.91 1.41 

2、标的公司的技术类无形资产  

资产名称 

累计承诺净收益额（万元） 

2025 年度 2025-2026 年度 2025-2027 年度 

东方汽轮机技术类无形资产 7,758.40 13,612.38 18,168.13 

东方锅炉技术类无形资产 7,619.04 13,268.25 17,463.01 

东方电机技术类无形资产 7,690.41 13,410.41 17,666.41 

东方重机技术类无形资产 1,215.00 2,106.00 2,767.50 

三、业绩实现情况 

 

东方汽轮机、东方电机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投资性房地产： 

单位：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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